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１５

证券简称
：

美利纸业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２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０６

日召开

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

１５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９

股 ，派

１．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０９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转增

１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５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１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０３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０４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０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增）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０４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０４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高管锁定股份、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五、本次所送（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０４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

条件股份

６２５

，

９９８ ０．４０％ ０ ５６３３９８ ６２６００ ＋６２５

，

９９８ １２５１９９６ ０．４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

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

、其他内资

持股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８％ ０ ５４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０．３８％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００％

５

、高管股份

２５

，

９９８ ０．０２％ ０ ２３３９８ ２６００ ＋２５

，

９９８ ５１９９６ ０．０２％

二、无限售

条件股份

１５７

，

７７４

，

００２ ９９．６０％ ０ １４１９９６６０２ １５７７７４００ ＋１５７

，

７７４

，

００２ ３１５５４８００４ ９９．６０％

１

、人民币普

通股

１５７

，

７７４

，

００２ ９９．６０％ ０ １４１９９６６０２ １５７７７４００ ＋１５７

，

７７４

，

００２ ３１５５４８００４ ９９．６０％

２

、境内上市

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

、境外上市

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００％

４

、其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００％

三、 股份总

数

１５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１４２５６００００ １５８４００００ ＋１５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６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３１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０９

年度，每股净

收益为

０．０２５

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杨奎毅 史君丽

电话：

０９５５－７６７９３３９ ７６７９３３４

传真：

０９５５－７６７９２１６

九、备查文件

１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五月二十八日

D15

201 0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五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

000616

证券简称
：

亿城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29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胥口项目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007

年

12

月，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北京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亿城

"

）与

苏州翠城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苏州翠城

"

）签订《联合竞买协议》，以

2.52

亿元联合竞得

苏州胥口项目，并以

55%

：

45%

的比例成立了项目公司苏州亿城翠城地产有限公司。

为了提高公司资产流动性，增强公司风险抵御能力，经

2009

年

1

月

15

日召开的亿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临时会议批准，北京亿城与苏州翠城签署《协议书》，约定：（

1

）双方解除

关于苏州胥口项目的《联合竞买协议》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协议和合作文件；（

2

）双方同意向政府主

管部门提交胥口项目的《解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申请书》，并清算注销项目公司。 如政府拒

绝批准《解除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申请书》，双方应共同向政府主管部门申请将胥口项目的土地

权益全部转入到北京亿城指定的公司名下；（

3

）北京亿城就解除原合作协议事宜，向苏州翠城支

付

1800

万元解约补偿款（协议签署二日内支付

1720

万元，政府同意解除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

支付

80

万元）。 《协议书》签署后，北京亿城与苏州翠城共同向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提交了胥口项目

的 《解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申请书》， 北京亿城按协议向苏州翠城支付了

1720

万元补偿

款。

由于对上市规则的理解不够透彻，上述事项公司未在

2009

年及时披露，现予以补充公告。

截至目前，公司仍在积极与有关各方协商胥口项目的处置方案，公司将以保障上市公司股东

最大利益为原则妥善处理胥口项目事宜。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后续披露业务。

特此公告。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0616

证券简称
：

亿城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30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回北京晨枫投资本金及资金

占用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经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2010

年

4

月

8

日召开的临时会议审议批准，公司

与北京晨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晨枫

"

）、北京

CBD

核心区项目开发公司、北京优

视达广告有限公司、海南洋浦锦成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债务转移及偿付协议》，约定北京晨枫分

三期向本公司偿还全部投资本金及相应资金占用费 （相关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10

日

发布的

"

重大事项公告

"

）。 目前，公司已收到北京晨枫按《债务转移及偿付协议》约定偿还的全部

投资本金及资金占用费共计

338,030,858.09

元， 其中投资本金

285,000,000

元， 资金占用费

53,

030,858.09

元。

特此公告。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2249

证券简称
：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

2010-017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5

月

27

日上午

9

：

00

时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5

月

22

日以

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由副董事长徐海明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有

8

名

董事亲自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其中董事长鲁楚平先生因出差委托副董事长徐海明

代为出席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章程》、《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采用通讯方式表决，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

审议通过了《广东省创新型企业技术创新工程总体方案》的议案。 （该项议案经表

决：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根据《关于组织申报

2010

年度广东省创新型企业实施技术创新工程试点项目的通

知》粤科函政字〔

2010

〕

518

号文件精神，为提升企业创新软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使企业

发展成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龙头创新型企业，公司决

定组织开展创新型企业实施技术创新工程试点项目。 按照通知要求公司组织编制了《广

东省创新型企业技术创新工程总体方案》（以下简称

"

《总体方案》

"

），该《总体方案》须经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总体方案的相关要点如下：

一、拟实施总体方案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广东省创新型企业技术创新工程总体方案》

2

、总投入经费：

800

万元，其中广东省科技厅经费分配预算

100

万元，公司配套自有

资金

700

万元。

3

、试点项目主要内容：

为配套完善自主创新组织保障机制、为强化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强化

品牌创新、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完善创新与引进有效结合模式、为进一步加强

自主创新队伍建设。 公司在现有专门的科研机构基础上，努力形成集研究、开发、设计、

制造和创新服务于一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建立自主创新与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紧密

相连，打造更多具有竞争力的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创新、改善、知识产权均在现有基础

上增长

30%

。

4

、项目进度计划：

2010

年

5

月

-2012

年

5

月。

二、试点项目的预期成果及形式

1.

实体建设情况

公司及《省级技术中心》、《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一个试制厂房及水、电、气

等改造和建设，购置一批先进的试验设备，进一步加强公司及《省级技术中心》、《省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在企业技术创新方面的综合能力。

2.

软实力建设情况

（

1

）公司及《省级技术中心》、《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人才队伍建设情况

加强创新人才的引进、吸收、培养工作；创造尊重知识、爱护人才、鼓励创新的氛围；

优化创新机制，重点培养科技骨干，凝聚一批创新人才，形成一支持续稳定的自主创新

队伍。

（

2

）公司及《省级技术中心》、《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利、承担政府项目、获奖或

技术成果情况，主要包括专利申请、承担政府项目及产学研项目、制定技术标准、打造自

有品牌等。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5

月

28

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在华融证券开通基

金定投业务并参加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需求，经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华融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融证券

"

）协商，自

2010

年

5

月

28

日起，投资者可在华融证券办理

本公司旗下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基金代码：

320011

）的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200

元

(

含

200

元

)

，具体办理规则

请遵守华融证券的相关规定。

自

2010

年

5

月

28

日起， 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将参加华融证券开展的基金网上银行申购与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如下：

1

、活动时间

自

2010

年

5

月

28

日起。 活动时间如有变化，本公司或华融证券将另行公告。

2

、适用基金

诺安平衡混合（基金代码：

320001

）、诺安股票（基金代码：

320003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基金

代码：

320005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基金代码：

320006

）、诺安成长股票（基金代码：

320007

）、诺安

增利债券

A

（基金代码：

320008

）、诺安中证

100

指数（基金代码：

320010

）以及诺安中小盘精选股

票（基金代码：

320011

）。

3

、优惠活动内容

（

1

）投资者通过华融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上述基金，其申购费率享有

4

折优惠。 如优惠后

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2

）投资者通过华融证券柜台交易系统提交上述基金的定投申购申请并成功扣款的，均享受

定投申购费率

8

折优惠。 如优惠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4

、特别提示

（

1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程序以华融证券的有关规定为准。 优惠活动的开展时间

或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华融证券的有关公告。

（

2

）各基金原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

（

3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文

件。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10-58568118

；或前往各营业网点咨询

公司网址：

www.hrsec.com.cn

2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8998

（免长话费），

0755-83026888

网站：

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参加中信银行个人网银申购开放式基金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 经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中信银

行

"

）协商，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部分基金将参加中信银行开展的个人

网银申购开放式基金（包括定投）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如下：

一、优惠活动时间

自

2010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法定基金交易日）止。 活动时间如有变化，本公

司或中信银行将另行公告。

二、适用基金

诺安平衡混合（基金代码：

320001

）、诺安股票（基金代码：

320003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基金

代码：

320005

）、诺安成长股票（基金代码：

320007

）、诺安增利债券

A

（基金代码：

320008

）、诺安中

证

100

指数（基金代码：

320010

）、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基金代码

:320011

）。

三、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中信银行网上银行申购上述的开放式基金（包括定投），享有申购费率优惠：

1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优惠费率

7

折起，但优惠费率不低于

0.6％

；

2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按照原费率执行。

3

、各基金原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

四、特别提示

1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程序以中信银行的有关规定为准。

2

、本次优惠活动只针对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包括定投）的前端收费模式。

3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77

；或前往中信银行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站：

www.hxb.com.cn

2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8998

（免长话费），

0755-83026888

网站：

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

上接
D14

版
)

１

、基金份额折算方案必须最迟于实施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

、基金份额折算结束后，基金管理人应在

２

日内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九、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通过被动的指数化投资管理，实现对沪深

３００

指数的有效跟踪，力求将基金净值收益率与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

日平均跟踪误差控制在

０．３５％

以内，年跟踪误差控制在

４％

以内。

十、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对象是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权证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

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本基金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８５－９５％

，原则上投资于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份股票、备选成份股票的资产占基金资产

的比例不低于

８０％

。 除股票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５－１５％

， 权证投资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

０－

３％

，现金及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于其他金融工具，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上述相关规定。

十一、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被动式指数基金，原则上采用指数复制投资策略，按照个股在基准指数中的基准权重构建股票组合，并根据基

准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进行相应地调整，以复制和跟踪基准指数。

当预期指数成份股调整和成份股将发生分红、配股、增发等行为时，或者因特殊情况（如股权分置改革等）导致基金无法

有效复制和跟踪基准指数时，基金管理人可以对基金的投资组合进行适当调整，并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辅以金融衍生工

具进行投资管理，以有效控制基金的跟踪误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９５％×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５％×

银行同业存款利率

本基金是以沪深

３００

指数为标的指数的被动式、指数型基金，对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份股的配置基准为

９５％

，故以此为业绩

比较基准，能够准确地反映本基金的投资绩效。

如果沪深

３００

指数被停止编制及发布，或者沪深

３００

指数由其他指数替代（单纯更名除外），或者由于指数编制方法等

重大变更导致沪深

３００

指数不宜继续作为本基金的投资标的指数及业绩比较基准，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审慎性原则和维护

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变更本基金的标的指数，并依据市场代表性、流动性、与原指数的相关性等诸多因素选择确

定新的标的指数。

本基金由于上述原因变更标的指数，需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在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应于正式实施变更前

２

日内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上予以公告。

十三、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的基金品种，其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和混合

型基金。

十四、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 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２

，

９４２

，

０５５

，

４４９．８２ ９４．０１

其中：股票

２

，

９４２

，

０５５

，

４４９．８２ ９４．０１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８１

，

９４７

，

３０１．８５ ５．８１

６

其他资产

５

，

５３４

，

７６９．６４ ０．１８

７

合计

３

，

１２９

，

５３７

，

５２１．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１２

，

３６９

，

９６６．８８ ０．４０

Ｂ

采掘业

３３０

，

８２４

，

８１７．９３ １０．５９

Ｃ

制造业

８６７

，

９７２

，

３２１．９１ ２７．７７

Ｃ０

食品、饮料

１１４

，

０１２

，

１１２．８８ ３．６５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１７

，

５０２

，

６９８．７４ ０．５６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９

，

５４１

，

０１５．０４ ０．３１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６９

，

４８５

，

２８０．４８ ２．２２

Ｃ５

电子

１２

，

４６０

，

５８０．９０ ０．４０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２４６

，

８３１

，

６０４．３２ ７．９０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２８７

，

８４８

，

６１５．２９ ９．２１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９６

，

０５９

，

６１５．１４ ３．０７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１４

，

２３０

，

７９９．１２ ０．４６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９０

，

６２６

，

０９６．００ ２．９０

Ｅ

建筑业

８７

，

１７１

，

８２８．９２ ２．７９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１４７

，

８３９

，

７０６．２０ ４．７３

Ｇ

信息技术业

１０３

，

０８７

，

０５５．４６ ３．３０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９１

，

３３６

，

５７７．１９ ２．９２

Ｉ

金融、保险业

９２７

，

６１９

，

４００．１３ ２９．６８

Ｊ

房地产业

１８０

，

８９３

，

９５１．６７ ５．７９

Ｋ

社会服务业

３５

，

４３９

，

３２４．１３ １．１３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９

，

０３８

，

６０５．７７ ０．２９

Ｍ

综合类

５７

，

７７３

，

１５７．６３ １．８５

合计

２

，

９４１

，

９９２

，

８０９．８２ ９４．１４

报告期末 （积极投资） 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 人民币元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掘业

３８

，

９６０．００ －

Ｃ

制造业

２３

，

６８０．００ －

Ｃ０

食品、饮料

－ －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 －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 －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２３

，

６８０．００ －

Ｃ５

电子

－ －

Ｃ６

金属、非金属

－ －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 －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 －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 －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 －

Ｉ

金融、保险业

－ －

Ｊ

房地产业

－ －

Ｋ

社会服务业

－ －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６２

，

６４０．００ －

３

、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

１

） 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 人民币元

序

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７

，

２８４

，

６６５ １１８

，

５９４

，

３４６．２０ ３．７９

２ ６０１３２８

交通银行

１０

，

３３４

，

６０９ ８５

，

５７０

，

５６２．５２ ２．７４

３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１

，

５８８

，

３８３ ８０

，

０５４

，

５０３．２０ ２．５６

４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１０

，

２７４

，

５８４ ７９

，

０１１

，

５５０．９６ ２．５３

５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１

，

９８７

，

５７８ ７３

，

３８１

，

３７９．７６ ２．３５

６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２

，

５２１

，

１６０ ７１

，

６５１

，

３６７．２０ ２．２９

７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２

，

９４６

，

８１８ ６７

，

１２８

，

５１４．０４ ２．１５

８ ６０１０８８

中国神华

１

，

７９１

，

５８０ ５１

，

７７６

，

６６２．００ １．６６

９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５

，

３４３

，

９６３ ５０

，

７６７

，

６４８．５０ １．６２

１０ ６０１６０１

中国太保

１

，

７５４

，

０９３ ４７

，

３６０

，

５１１．００ １．５２

（

２

） 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 人民币元

序

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６０１１０１

昊华能源

１

，

０００ ３８

，

９６０．００ ０．００

２ ００２３８１

双箭股份

５００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３ ００２３８６

天原集团

５００ ７

，

６８０．００ ０．００

４

、 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资产。

５

、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资产。

６

、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资产。

８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发行主体本期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 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未受到公开谴责、

处罚。

（

２

）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属于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内的股票。

（

３

） 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 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６７７

，

２９７．６２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３

，

７３３

，

１２０．００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４０

，

５２８．６１

５

应收申购款

８３

，

８２３．４１

６

其他应收款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５

，

５３４

，

７６９．６４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

６

） 本基金本期未投资托管行股票、 未投资控股股东主承销的证券， 未从二级市场主动投资分离交易可转债附送的

权证， 投资流通受限证券未违反相关法规或本基金管理公司的规定。

十五、 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 诚实信用、 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 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净值表现详见下表：

国投瑞银瑞和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９．１０．１４

（基金合同生效

日）

至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６．００％ １．４３％ １１．２２％ １．５９％ －５．２２％ －０．１６％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０．０３．３１

－６．５１％ １．２３％ －６．０９％ １．２５％ －０．４２％ －０．０２％

自基金合同生

效至今

－０．９０％ １．３３％ ４．４４％ １．３３％ －５．３４％ －０．０１％

注：

１

、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９５％×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５％×

银行同业存款利率。 本基金是以沪深

３００

指数为标的

指数的被动式指数型基金， 对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份股的配置基准为

９５％

， 故以此为业绩比较基准， 能够准确地反映本基金

的投资绩效。

２

、 本基金对业绩比较基准采用每日再平衡的计算方法

十六、 费用概览

（一）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 《基金合同》 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 《基金合同》 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 律师费和诉讼费；

５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７

、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８

、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 《基金合同》 约定， 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 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 基金运作相关费用计提方法、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

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 基

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 公休假等， 支付日期

顺延。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２％

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 基

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 公休日等， 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 （一）、 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７

项费用， 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 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

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 《基金合同》 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 会计师和律师费、 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４

、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 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申购费率

（

１

） 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场外申购费率如下表：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１．２％

１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７％

５００

万元

≤Ｍ＜１

，

０００

万元

０．２％

Ｍ≥１

，

０００

万元 每笔

１

，

０００

元

（

２

） 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场内申购费率由基金代销机构比照场外申购费率执行。

（

３

） 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 不列入基金财产， 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 销售、 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２

、 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赎回费率

（

１

） 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场外赎回费率如下表：

持有时间（

Ｔ

） 赎回费率

Ｔ＜１

年

０．５％

１≤Ｔ＜２

年

０．２５％

Ｔ≥２

年

０％

注： 上表中，

１

年按

３６５

天计算。

（

２

） 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场内赎回费率为固定

０．５％

。

（

３

） 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 扣除用于市场推广、 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后的余额归基金财产， 赎回费归入

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于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比例下限。

３

、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 《基金合同》 的相关约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

施日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４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 《基金合同》 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针对特定

地域范围、 特定行业、 特定职业的投资者以及以特定交易方式 （如网上交易、 电话交易等） 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

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 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相关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

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

（五）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的计算

１

、 申购费用的计算的计算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２

、 赎回费用的计算

赎回总金额

＝

赎回份额

×

赎回当日瑞和

３００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率

３

、 本基金的转换费用

投资者可以选择在本基金和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之间进行转换， 转换业务的具体开办时间和转换规则请参

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基金转换公告。

（六）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 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 基金托管费率、 基金销售费率等相

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 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 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调低基金管理费率、

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 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七） 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 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 法规执行。

十七、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以下简称 《基金法》）、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运作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方法》 （以下简称 《销售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 （以下简称 《信息披露办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 对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４

日刊登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更新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 更新了 “重要提示” 部分的内容。

２

、 在 “三、 基金管理人” 部分，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的介绍。

３

、 在 “四、 基金托管人” 中，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托管业务的经营情况的相关内容。

４

、 在 “五、 相关服务机构” 部分， 增加了新增代销机构的概况， 原销售机构的联系电话也略有变动。

５

、 删除了 “七、 基金的募集” 部分， 原 “八、 基金备案与基金合同的生效”

改为 “七、 基金的募集与基金合同的生效”。

６

、 在 “九、 瑞和小康份额与瑞和远见份额的上市交易” 部分， 更新了上市交易的时间。

７

、 在 “十一、 基金的份额配对转换， （六） 暂停份额配对转换的情形” 部分， 按照基金合同将前两项更新为 “

１

、

基金管理人可对瑞和小康份额与瑞和远见份额的最低和最高保有份额总额进行限制。 当瑞和小康份额与瑞和远见份额的

份额总额接近或低于最低保有份额总额时， 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的 “合并” 申请； 当瑞和小康份额与

瑞和远见份额的份额总额接近或高于最高保有份额总额时， 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的 “分拆” 申请。”。

８

、 在 “十二、 基金的投资” 部分， 新增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９

、 新增 “十四、 基金的业绩” 部分， 说明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

１０

、 在 “二十八、 其他应披露事项” 部分， 更新披露了自上次招募说明书截止日以来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以及其

他应披露事项。

上述内容仅为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的摘要， 详细资料须以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正文所载的内容为准。 欲查询本更新

招募说明书详细内容， 可登录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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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序号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１６

，

１７５

，

０１７．６０ １．４９

Ｂ

采掘业

４

，

７６８

，

４６３．４０ ０．４４

Ｃ

制造业

８１

，

８２１

，

８８１．９９ ７．５４

Ｃ０

食品、饮料

７

，

９３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３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４２６

，

２３８．４０ ０．０４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４

，

６６９

，

６９５．５４ ０．４３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１０

，

１８１

，

２６２．４０ ０．９４

Ｃ５

电子

１

，

１９７

，

１９２．６４ ０．１１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２０

，

０２６

，

８２３．５４ １．８４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２９

，

５３２

，

３５３．６７ ２．７２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８１２

，

８１５．８０ ０．０７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７

，

０３７

，

５００．００ ０．６５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

，

７３４

，

４８７．７６ ０．１６

Ｅ

建筑业

２

，

３８５

，

３３４．６８ ０．２２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１７

，

７８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

Ｇ

信息技术业

２８

，

０９５

，

４７２．８２ ２．５９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 －

Ｉ

金融、保险业

６

，

９５１

，

３０８．８４ ０．６４

Ｊ

房地产业

２

，

２７７

，

４３３．８０ ０．２１

Ｋ

社会服务业

１２

，

０２３

，

３７７．５０ １．１１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２

，

２６８

，

７１６．５５ ０．２１

合计

１７６

，

２８３

，

４９４．９４ １６．２４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４２８

中远航运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７８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

２ ６００５９８

北大荒

１

，

１７５

，

５１０ １６

，

１７５

，

０１７．６０ １．４９

３ ６００５８１

八一钢铁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

，

６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

４ ３０００５５

万邦达

９４

，

３０１ １２

，

０２３

，

３７７．５０ １．１１

５ ６００８４５

宝信软件

３６５

，

４０１ １１

，

７１８

，

４１０．０７ １．０８

６ ６００８１５

厦工股份

１

，

１５６

，

８２３ １０

，

５１５

，

５２１．０７ ０．９７

７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５０

，

０００ ７

，

９３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３

８ ６００３５２

浙江龙盛

６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５１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９

９ ３０００５９

东方财富

８４

，

２１５ ７

，

３０３

，

１２４．８０ ０．６７

１０ ０００９６９

安泰科技

２５０

，

０００ ７

，

０３７

，

５００．００ ０．６５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５５

，

３１８

，

６００．００ ５．１０

２

央行票据

４９

，

１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３

３

金融债券

１２５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２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１２５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２

４

企业债券

５６１

，

２３８

，

７３９．４０ ５１．７０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３０

，

２２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８

６

可转债

９０

，

７８３

，

５４２．０２ ８．３６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９１１

，

７７１

，

８８１．４２ ８３．９９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０８０２１０ ０８

国开

１０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４

，

９０４

，

０００．００ ７．８２

２ ０９８０７７ ０９

保利集团债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１

，

２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７．４８

３ ０８８０３９ ０８

兵器装备债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３

，

１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６．７４

４ １２２０３３ ０９

富力债

５０１

，

０００ ５２

，

８０５

，

４００．００ ４．８６

５ １１２０１２ ０９

名流债

５０５

，

０００ ５２

，

６７１

，

５００．００ ４．８５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８．１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不存在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不存

在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８．２

本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８．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５６９

，

９３５．９７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８９

，

１２８

，

４６５．１５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２

，

３７８

，

４０８．３８

５

应收申购款

５

，

７９９

，

７０５．５８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１７

，

８７６

，

５１５．０８

８．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１１０００６

龙盛转债

３０

，

５２４

，

６５０．９０ ２．８１

２ １２５９６９

安泰转债

２１

，

８８８

，

７５４．７２ ２．０２

３ １２５９６０

锡业转债

１７

，

０５３

，

０８５．６０ １．５７

４ １１０００３

新钢转债

１６

，

１２４

，

６６４．６０ １．４９

５ １１０００４

厦工转债

５

，

１９２

，

３８６．２０ ０．４８

８．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

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３０００５５

万邦达

１２

，

０２３

，

３７７．５０ １．１１

网下新股申购

２ ３０００５９

东方财富

７

，

３０３

，

１２４．８０ ０．６７

网下新股申购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一）基金净值表现

历史各时间段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截止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

Ａ

阶段

份额净值增

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

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合同生效

起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４１％ ０．３２％ ３．００％ ０．２２％ ２．４１％ ０．１０％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

Ｂ

阶段

份额净值增

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

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合同生效

起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１１％ ０．３２％ ３．００％ ０．２２％ ２．１１％ ０．１０％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

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７％÷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３

、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Ｂ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４％

。 本基金销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

基金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基金管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项费用的列支情况作专项说明。

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

Ｂ

类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４％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４％÷

当年天数

Ｈ

为

Ｂ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

Ｂ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划出，由注册登记机构代收，注册登记机构收到后按相关合同规定支付给基金销售机构等。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

本基金的

Ａ

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收取申购费，

Ｂ

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

算。

申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费用种类

申购费率

（单笔申购金额

Ｍ

）

Ａ

类基金份额

Ｍ＜１００

万

０．８％

１００

万

≤Ｍ＜３００

万

０．５％

３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３％

Ｍ≥５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Ｂ

类基金份额

０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２

、赎回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最高不超过赎回总金额的

０．３％

，按持有期递减。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赎

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基金财产。 具体费率如下：

费用种类

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Ｙ

）

Ａ

类基金份额

Ｙ＜１

年

０．１％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０５％

Ｙ≥２

年

０

Ｂ

类基金份额

Ｙ＜６０

天

０．３％

Ｙ≥６０

天

０

注：一年指

３６５

天，两年为

７３０

天。

３

、转换费

方便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决定开办本基金与基金管理人管理的

其他基金之间的基金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的数额限制、转换费率等具体规定可以由基金管理人届时另行规定并公告。

４

、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申购费率、赎回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将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开始实施前

１

个工作日在至

少一种指定媒体公告。

（三）其他费用

１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２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５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６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由基金托

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五）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基金销售费率等相关费

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

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六）基金的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本基

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章节 主要更新内容

三、基金管理人 更新了“（一）基金管理人概况”和“（三）主要人员情况”。

四、基金托管人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相关信息。

五、相关服务机构

对部分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信息进行了更新；

对注册登记机构相关信息进行了更新。

八、基金份额的申购、赎

回与转换

对“（一）日常申购、赎回与转换的场所”中部分直

／

代销机构和基金转换业务进行了更新；

对“（五）日常申购、赎回与转换的数额和价格”中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九、基金的投资 更新了最近一期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十、基金的业绩 对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业绩进行了更新。

二十一、 对基金份额持

有人的服务

对 “（六）基金电子交易服务”进行了更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